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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 IMMIGRATION

奥巴马敦促年内通过移民改革
H-1B、EB2和EB3将受益

有 关 绿 卡 吊 销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周末好！上期专栏我们为大家讲解了
自动离境。这一期专栏给大家讲讲有关绿卡吊
销的相关问题。

美国政府有权颁发绿卡，也有权将其收
回。绿卡持有者如有以下行为，将会导致绿卡
被吊销：

•因犯罪而主动伏法，或经审讯后被定
罪；

•一年内在美国居住的期限累积不够六个
月，美国移民局将以绿卡持有者有意放弃永久
居留权为由展开调查。如果离境时间超过一
年，当事人则会被认定已经自行放弃了永久居
留权。如果你知道自己在美国境外的时间可能
会超过一年，在离开美国前请申请回美许可
证，又称回美纸（I-131）。获批后，离境时
间可放宽至两年。如果有紧急事件时间紧迫，

必须尽快离开美国，那么理论上可以在移民局
接受I-131申请的当天离境，当然这样做的弊
端是之后还需要回美打手指膜；

•如果绿卡持有者被发现曾在申请绿卡的
过程中有欺骗行为，或曾经为谋求任何形式的
移民福利而作假，比如伪造劳工证，曾经在申
请非移民签证过程中有欺骗或隐瞒，或假结婚
等等，美国移民局将启动吊销绿卡的程序，传
唤该绿卡持有者上庭。通常是因为绿卡持有者
在申请绿卡延期(I-90)或者公民（N400）时，
移民局再次审核卷宗而发现曾经的欺骗行为。

如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全家
老小已在美国生活了多年，而对任何有关绿卡
吊销的法律程序掉以轻心。请及时咨询并聘请
律师。弄清启动吊销绿卡程序的具体原因。你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向移民法官提出相关
的申请以保住绿卡。

黄唯律师

现在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政府重新开门，
使得移民改革重获关注。为推动移民改革，奥
巴马于10月24日上午发表演讲，再次指出移民
改革有利于美国经济、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
敦促国会在年内通过移民改革法案。

奥巴马在演讲中强调：目前的移民体系破
旧不堪，存在弊病，这已是路人皆知。他特别
提到美国应该对高学历的外国毕业生敞开大
门，允许其在毕业之后留在美国开始其事业，
而不是把他们送回各自祖国去发展事业。

按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须经参众两院
通过，再由总统签字，才能成为生效的法律。

目前，移民改革法案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参
议院已经通过，同为民主党的总统也事先表示
了支持，就差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的批准
了。

我们注意到，参议院于6月27日通过移民
改革法案之后，国会夏季休会，叙利亚化学武
器危机以及联邦政府关闭等接连发生，使得众
议院无暇顾及移民改革法案。奥巴马总统可能
利用最近共和党众议员民调大幅下滑、对明年
中期选举极为不利的情形，再次将很得人心的
移民改革重提到日程上来。其助手们也放出风
声总统愿意妥协、可能接纳共和党众议院小规
模的议案，只要该议案包括非法移民成为公

民的途径。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23
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也支
持移民改革。而众议员相较于参议员的任期更
短，更关注民意的支持率。

综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移民改革法案可
能在年内有重大进展，甚至很有可能明年会通
过立法。这对于H-1b的发放配额、H-1b配偶
H-4是否可以工作、EB-2和EB-3的绿卡排期
等，都有重大的影响，现分述如下：

1、H-1b的发放配额

时隔5年之后，今年H-1b名额再次不够
用，导致不少优秀的申请者虽然找到了很好的
工作，却因抽签不中而无法留在美国。如参议
院6-27版本的移民改革法案在众议院获通过，
则自明年起H-1b的名额将从目前的8.5万大幅
扩充至11.5万，之后还可视情况最高扩充至18
万。

对应法条：(Sec. 4101) Establishes: (1) a 
nonimmigrant H-1B visa (specialty occupation) 
cap of 115,000 for the fiscal year after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is Act, and (2) a minimum of 
115,000 visas and a maximum of 180,000 visas in 
subsequent years based upon market conditions. 美证监会破获亚裔传销组织 

数百华人投资者被骗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2日宣布破获

一个针对亚裔的传销组织(老鼠会)。SEC指，
该组织分别以“CKB”和“CKB168”为名进
行层压式传销活动，利用华人亲友之间的亲
近关系，引诱美国纽约、加州以及海外数百
华人投资者加入，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美
元。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已对涉案11人提出指
控并冻结其资产，除一人为菲律宾人外，其
余均为华人。

据SEC公布的资料指出，该传销组织以
五家位于香港、加拿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实体企业为核心，以“CKB”和“CKB168”
为名在纽约、加州等华人聚居小区内引诱了
至少400名投资者，募集超过2000万元的资
金，骗取华人投资者数百万元。

被控八名传销骨干均为华人。其中报住
纽约的郭大良、林耀(Yao Lin，音译)是CKB
在美国的第一批发起人，于2011年中开始在
纽约地区募集投资者。此后，CKB传销计
划迅速扩大至加州旧金山、洛杉矶等华人聚
居地区，此次被控的林芷瑄、黄雯晨(Wen 
Chen Hwang，以下姓名皆音译)、陈彤(Toni 

Tong Chen)、张穹华(Cheongwha Heywood 
Chang)、马聪仪(Joan Congyi Ma)和刘茂(Heidi 
Mao Liu)均为该传销组织在加州和拉斯韦加
斯的骨干成员。他们在各地组织研讨会，频
繁在互联网上活动，制作并发布大量宣传
品，组织并执行CKB投资者资金的转移。

SEC在22日指出，组织创始人、菲律宾
人姗杜施(Rayla Melchor Santos)，以及加拿大
籍香港居民 Hung Wai Shern 和香港人梁芮玲
(Rui Ling Leung，音译)三位身处海外的CKB
主管，透过该组织在美国的多名华裔骨干成
员，利用华人小区内亲友之间的相互信任与
亲密关系，以层压式传销手段，向投资者承
诺可通过招募其他投资者销售实际产品从而
在短期内赚取高额利润，旨在将投资者转变
为招募者。

SEC表示，该传销组织的运作者和骨干
分子利用互联网、促销材料、研讨会等来打
造其合法企业的表像，声称投资儿童素质教
育产品，但实际上CKB除了从新发展的投资
者手中收取的资金外，并无其他收入来源。

（来源：未名空间）

2、H-1b的配偶H-4可获工作许可
还依据外交对等原则有权获得工作许可。

即，如果H-1b签证持有人的国籍国，允许持
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的配偶工作，其配偶在美
国也有权工作。依据我们的调查，中国政府对
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及其配偶均发放Z签证，而
持有Z签证是可以在华工作的，因此我们有理
由相信，来自中国大陆的H-1b的配偶，将可
以申请工作许可。

对应法条：(Sec. 4102) Authorizes an H-1B 
or L-visa (intra-company transferee) spouse to 
work if he or she is the national of a country that 
permits reciprocal employment.

3、EB-2和EB-3绿卡申请无须漫长排
期

6-27版本的移民改革法案，对于出生于
中国大陆的EB-2与EB-3绿卡申请者而言，则
意味着另一个重大利好：漫长的排期将不复存
在。2013年11月份，中国大陆EB-2申请者的
排期前进至2008年10月，EB-3前进至2010年

10月，这意味着EB-2绿卡申请者等待了5年才
进入移民局的审理阶段，这是由于现在的移民
法对EB类的申请者设有一个国别限制，即任
一国家都不得超过某一个上限，该限制目前仅
适用于EB类申请者最多的中国、印度、菲律
宾和墨西哥四国。如果取消国别上限，则该四
国出生的绿卡申请者将无须漫长的等待。

对应法条：(Sec. 2306) Eliminates the per-
country limit for employment-based immigrants 
and increases the per-country limit for family-
based immigrants.

鉴于移民改革方案可能带来的上述利好，
我们鼓励在OPT期间已经找到工作并打算在新
一年度申请H-1b的同学，有工作打算的H-4
签证持有人，以及EB-2（包括NIW 国家利
益豁免）和EB-3绿卡申请者，尽早与我们联
系，我们将对你们的案件做评估，以便未雨绸
缪。

（本文仅供信息分享，具体案例请咨询专业律
师，本报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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